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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 111年第 1次社會福利暨綜合類志願服務 

聯繫會報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1 年 6 月 22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4 時 

貳、地點：基隆市政府 4 樓禮堂 

參、主席：駱副處長文章 

肆、主席致詞：略 

伍、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(略,詳會議資料)    紀錄：蔡慶緯 

主席指示：有關會議資料無紙化部分，本會議召開為半年 1次，實務上大家仍

以手機為主要資訊載具，長時間以手機進行資料閱讀對視力健康會

有不良影響，且無紙化對高齡志工在資料運用及保存上較不友善，

考量上述幾點，紙本會議資料還是有其必要性。 

陸、業務報告： 

一、為有效掌握本市志願服務推動情形及公務統計需求，提醒各單位配合於

111年 7 月 10日前報送「111年上半年基隆市推展志願服務志工人數及

服務成果表」及「111年上半年基隆市推動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成果表」

(俟衛福部來函依其格式請各單位配合查填)。 

二、依據衛福部 111 年 3 月 16 日召開「研商志願服務業務相關事宜會議」

之決議，由於現行各服務領域紀錄冊編碼原則不一，造成核發、補發及

系統登錄等問題，為利於志工進行跨領域單位服務及管理，紀錄冊編碼

調整以身分證統一編號作為編碼。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之志工基本資

料配合修正紀錄冊編碼，預計 111 年 6 月底前完成轉換啟用。依會議決

議未來編碼上將無類別之識別，為保障志工權益，請落實於紀錄冊上登

錄志工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時數。 

三、今年的社會福利暨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評鑑，參與的單位都非常用

心，為感謝大家共同協力完善志願服務工作，提升基隆市志願服務之品

質與量能，將藉由此次會議場合頒發感謝狀給參與這次評鑑的單位，今

天無法與會的單位我們會另行郵寄感謝狀。本次評鑑的複審訂於 111 年

7月 15日(五)假本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(安樂路二段 164號 10樓)辦理，

進入複審的 12 個單位，將會在 6 月 30 日前公告於社會處網站及志願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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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推廣中心 FB，並另函通知入選單位受評時間。 

柒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有關本類別志工個人保險事宜，提請討論（提案單位：基隆市政府

社會處）。 

 說明：依據志願服務法第 16 條規定，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工辦理意

外事故保險，故為確保本類別志願服務人員個人權益，以及服務過

程之安全性，將主動要求並協助志工所屬之運用單位落實志工個人

保險作業。 

 辦法： 

(一)為瞭解本類別志工運用單位之保險狀況，自 111 年下半年起，配合

每年 2 次之紀錄冊查核作業，未來將併同調查各單位之志工投保情

形，受調之單位須填報最新之志工保險資料，以利本處掌握狀況。 

(二)針對志工保險率未達 70％以上之單位，將列為重點輔導對象，後續

將由本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主動協助、確認單位落實志工保險之職

責（如協助志工完成教育訓練領取志願服務紀錄冊），逐步提升加保

率。 

(三)若單位連續 2 年之志工投保率低於 70％，且不積極配合相關輔導協

助措施（含年度調查作業），即因未盡志願服務法之單位職責，本處

得暫停其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、紀錄冊、獎勵表揚及參加觀摩活動之

權利，直至該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恪守法規，改善志工保險率為止。 

 決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捌、臨時動議：頒發感謝狀，感謝參與今年社會福利暨綜合類志願服務運用單 

位評鑑的 32個單位。 

玖、團隊培力交流-志工考核的實務做法 

一、基隆市暖暖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-廖碧珠總幹事 

二、基隆市安樂區永康社區發展協會-余素雲執行長 

壹拾、散會：下午 16時 

 

 


